
烟台市福山区河滨路小学学生管理制度
第一则 上学规则

第三条：学生离家前要衣着整洁，手脸干净，佩戴好红领巾，

与父母打招呼后（××我上学了，××再见），出门上学。

第四条：学生要按当天课程表安排，自行整理并带齐课本、

作业本、文具、学具等必要的学习用品上学。

第五条：学生要遵照学校的时间要求，按时上学（不迟到，

也不早到校。因故不能按时上学，由家长及时向班主任老师请假。

有特殊情况早晨需提前上学的，由家长向班主任老师提出申请同

意后，提前到校，但不得早于 7：20。其他情况早到的学生也可

进校，不得聚集在校门口或商店、食品摊前吵闹，班主任要充分

了解情况，做好教育规范。

第六条：学生上学途中要讲究文明礼貌，不在途中逗留、追

逐、打闹等，要遵守交通规则，保证安全。遇到同学主动打招呼，

三人自然成队。

第七条：学生不带玩具和与学习无关的东西进校；不带零食，

不带钱。

第八条：学生上学路上或到校后，第一次见到老师要主动问

好（问候“老师早”或“老师好”，不必立正鞠躬）。进入校门自

动排成一队有秩序进入教室。

第九条：家长车辆（含自行车）送学生上学的，要在校门口

大道的东西路口处停车，学生下车后，步行至人行道与同学自然



成队，有秩序进入学校。

第十条：学生进校后，不得私自出校门。特殊情况（病、伤

等）需出校门的，必须有老师带领或按照传达工作管理规定执行。

第二则 上课规则

第十一条：学生听到上课音乐声后，要迅速有秩序地进教室，

不得喧哗、拥挤、追赶、逗留。到座位后，迅速坐好（头正身直，

眼往前看。手臂左下右上平放在胸前桌面，前后同学成一直线。

两脚自然下落，两膝并拢，不乱动，两脚不交叉，不在地面乱点

乱擦）。

第十二条：学生听到老师示意：“上课”后，值日班长喊：“起

立”，全班同学迅速自然站起，手臂下垂至双腿，立正，齐声问

候：“老师好！”老师回问：“同学们好，请坐”。学生即坐下，恢

复端坐姿势，等待老师讲课。

英语课、体育课、信息课等按老师要求进行师生问候。其中，

英语课用英语进行问候,师：“Class begins.”，班长：“Stand

up.”,生：“Good morning teacher.”,师：“Good morning

students, sit down please.”；体育课、信息课则在操场、微

机室处进行师生问候。

第十三条：因故迟到的同学，走至教室门前，呼：“报告”，

老师作出指示：“请进”。教师进行简单询问示意学生上位坐好，

学生迅速入座听课。



第十四条：上课过程中，学生要精神饱满，注意力集中，积

极回答老师的提问。回答提问时，要先举手（右手自然抬起，与

左手垂直，五指并拢。右肘不能抬离桌面或上下撞击课桌），得

到老师示意后，迅速站起（直立端正，手臂下垂或双手端起书本，

眼睛平视），讲普通话，声音清晰响亮，姿态自然。发言完毕，

待教师示意“请坐”后，坐下继续听课。

第十五条：学生写字姿势端正。具体要做到“三个一”：眼

与书本距离一尺，手指与笔尖距离一寸，胸与桌距离一拳。执笔

姿势正确，书写时注意字的笔画和间架结构，字迹清晰、正规、

美观。

第十六条：学生读书姿势端正。朗读时，双手扶起课本，眼

与课本保持一尺距离，用普通话，根据课文含义有感情朗读，注

意做到抑扬顿挫；默读时，将课本放在胸前一书距离远的桌面上，

双手分别持住课本的两侧，头部稍低，口不出声，其他按照朗读

的要求进行。

第十七条：学生要按时优质完成课堂作业，不懂的地方主动

举手询问老师，不交头接耳和做与学习无关的事情。

第十八条：老师不在时，学生要严格管理好自己，遵守自习

纪律，不说笑，不打闹，不干扰他人，自觉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

不做任何与自习无关的事情。

第十九条：下课音乐响起后，学生按照老师的指示：“下课”，

值日班长呼：“起立”，学生迅速站起，立正齐呼：“老师休息”



或“老师再见！”老师回呼：“同学们再见”。学生坐下，收拾好

本节课课本和用品，准备好下节课的课本、用品。课本和用品摆

放在自己身前桌面的正前方，贴着桌子的前边缘依次是铅笔盒、

课本，课本下放置练习本。然后，起身将凳子轻轻放到桌子下面

的外侧，上厕所或去操场指定区域游戏。上、下午课程结束后，

学生要将桌面所有物品收拾进书包或桌洞，桌面保持干净。

第二十条：上体育课听到上课音乐后，全部同学立即到室外

走廊站队（两个纵队）。站队时要做到快、齐、静。军体委员先

进行简单整队，带队到操场。上下楼梯要注意轻迈步，禁推搡，

不喧哗，有秩序。下楼后，军体委员呼口令“一二一”，跑步带

队到操场体育教师位置，面向老师立正站好，（一年级要求体育

教师到班级带队）。军体委员再次整队并组织报数完毕后，双手

抱拳腰间，跑步至老师跟前，立正，汇报：“报告老师，×年×

班应到×人，实到×人，请假×人，集合完毕，请指示。”体育

老师作出归队指令，师生互致问候后上课。

上课过程中，学生要严格按照老师的指令行动，不得嬉闹、

玩耍和私自动用器材等。体育课的基本内容是：队列训练约 5 分

钟，课程讲授与练习约 15 分钟，集体游戏或活动 10 分钟，总结

评价 3——5 分钟，师生击掌互呼“再见”后课程结束。

第二十一条：信息技术课的课前三分钟，军体委员即组织同

学整队带到微机室。学生要带好课本、鞋套等，上下楼梯和带队

过程按体育课要求进行。带队路线为南教学楼沿走廊，至中间楼



梯，上、下至北楼三楼，有秩序穿上鞋套，按老师指示进入微机

室上课。上课过程中学生要严格按照老师的指示操作计算机，不

得随意活动和做与上课无关的事情，要注意安全，小心触电。课

程结束，老师组织学生到走廊带队，由军体委员

带回教室。

第二十二条：学生课上要注意文明礼仪，不乱动，不抢话，

不干扰他人。夏天不穿拖鞋、背心、短裤上课，不扇扇子；冬天

不戴帽子和手套，不穿棉大衣；上课不喝水，不吃零食，不下座

位。

第三则 课间和大课间规则

第二十三条：课间准备好下节课的学习用具，并按规定摆放

整齐。

第二十四条：学生在室内走动时，脚步快慢适当，不跑动，

不大声说话，不追赶打闹。行走时离墙壁和桌子要有一定的距离，

不要随意摸墙壁或动用他人东西。两人走动，注意礼让。

第二十五条：学生在走廊通过时要脚步轻轻，不喧哗。遇到

他人，要自然成队，不在走廊逗留玩耍。上下梯靠右行，不并行，

不喧哗，不推搡，不打闹，礼让三先，讲究礼貌。遇到老师或客

人，不抢先，要主动让路。不在楼梯口玩耍。

第二十六条：学生在校园活动时，要在自己班级区域内进行。

课间做正当无隐患的游戏，不追赶打闹，不玩危险器具，不妨碍、



破坏或捣乱他人游戏。不攀爬院墙，不顺楼梯栏杆向下滑行。在

没有老师的指导和看护下，不擅自使用体育器材进行游戏或锻炼，

不私自挪动体育器材。

第二十七条：爱护室内外的公共财物。不攀爬楼梯扶手，不

趴在走廊栏杆上，不乱写乱画，不出校门活动，不乱扔乱吐，要

主动捡拾地上的垃圾。

第二十八条：课间学生上厕所要遵守秩序，不在厕所内外打

闹。大小便入坑，讲究卫生。

第二十九条：眼保健操要积极。坐姿端正，手指清洁，按口

令指挥正确按捏穴位，不应付，不干扰他人。

第三十条：眼操结束后，各班级要快速到室外走廊站队（两

个纵队），站队做到“快”（按照各班带队顺序行进，不落队）、

“齐”（按照队列要求进行）、“静”（不说话，不推搡，轻迈步）。

行进间脚步和着音乐节拍，手臂作屈伸击掌动作，沿规定路线到

达指定地点后，原地踏步，手臂动作不变。待各班级全部进入场

地后，随音乐指挥或按老师要求做阳光武术操。做操完毕带回时

要求不变。音乐结束解散时，学生不得奔跑，不得推搡，上厕所

讲究秩序，保证安全。

第三十一条：眼操和课间操过程中，各班级要保证人数（除

舞蹈队常规训练和个别学生特殊情况征得老师同意外，其他学生

不得缺席），保证质量，班主任老师全程参与管理，政教处负责

检查考核。



第四则 集会规则

第三十二条：周一早晨举行升国旗仪式。各班级在班主任带

领下，按队列要求带到操场指定位置。学生要衣着整洁，佩戴红

领巾。升国旗程序是：第一项出旗；第二项升国旗，奏国歌，敬

礼；第三项唱国歌；第四项礼毕，请相关领导、老师或队员进行

国旗下讲话；最后，升旗结束，各班带回。升旗过程中，师生要

脱帽肃静，少先队员行队礼，教师行注目礼。队礼姿势要正确（右

手五指并拢，自身体右侧伸至头部右上侧，手心向前，大拇指向

下，眼睛随国旗升起行注目礼）。整个过程不得乱动、说话和笑

闹。

第三十三条：学校其它集会时，带队过程按队列要求进行。

需带凳集会时，学生带凳在走廊站好，听到军体委员或老师口令

“凳上肩”后，立即用双手将凳子抬至左肩或右肩（两队外侧肩

部），并有左或右手单手扶住凳腿，另一手自然下垂至大腿外侧。

到达指定地点后，先立正站好，然后按照体育老师统一口令动作：

先是整队，当听到“凳下肩”时，学生立即双手抓住凳面两侧，

自肩部将凳子拿下，移至腿前，身体自然挺直站好。体育老师继

续下口令：“凳放下”，学生将凳子一齐放在腿前，然后迅速站好，

尽量使得人、凳前后一齐，不得蹭、碰和多次拿放凳子。最后，

体育老师再次整队后，发出口令“坐下”，学生迅速自凳子左侧

将身体移至凳前，一齐落座。



第三十四条：到大会议教室集会时，要按要求有秩序行走。

会场内保持安静。会议结束带回，要听从老师的统一指挥，逐班

退场。

第三十五条：集会期间，学生要坐立端正，身体挺直，不乱

动，不说话，不吃东西，不做小动作，精神饱满，认真听讲。集

会期间，因故需离开会场时要请假。会议结束要鼓掌致谢，按老

师要求，起立，凳上肩，带回。

第三十六条：运动会、游艺活动集会时，要注意礼貌，不鼓

倒掌。要讲究卫生，注意安全，不吃东西，不乱扔乱丢，不破坏

花草树木，不随意跑跳，不乱动器材等。

第五则 放学规则

第三十七条：放学时，学生要收拾好书包，清理好学习用具，

整理桌洞卫生，保持室内整洁，快速到教室门前走廊站队，站队

和行进按队列要求进行。

第三十八条：各班级按指定路线带队，到达大操场规定标识

后，学生自然分散到相应大路队，找到自己位置后立正站好。整

个过程不得喧哗，打闹，要快速安静，听从体育老师的统一指挥。

第三十九条：放学时，除特殊学生经学校同意外在教室等候

外（伤、病等），任何同学不得不站路队私自出校门或直接到校

门口等家长。需班级集体站队出校门，由家长接走。特殊学生则

在放学完毕后，由家长直接进教室接走。



第四十条：小雨雪天气，学生持雨伞站队，雨伞要高举头顶，

走路要加倍小心，不得用伞具打闹。行进间注意周围情况，保证

安全。

第四十一条：雨雪天气无法集中站队时，学生在教室等候家

长进班接走，路途较近或特殊情况的，班主任与家长联系安排。

第四十二条：家长车辆接送学生上、放学的，车辆要停在校

门口东西大道路口以外，并不得聚集在大门口，影响学生通行。

班主任和学生要积极宣传教育，促使家长配合支持。

第四十三条：学生如果站队回家，要遵守学校要求，服从路

队长指挥，不说话，不散队，不追赶，不离队活动（进商店、玩

耍、去他人家等等）。行路中要遵守交通规则，走右侧人行道，

横过马路看清情况，不与车辆抢道。有交警值勤的遵从交警的指

挥。学生放学要直接按时回家，不征得家长同意，不得外出活动，

更不得到危险地方玩耍。

第四十四条：放学时间，学生都要离开学校，不得在学校和

校门口逗留，玩耍。有困难的，班主任要与家长联系解决。

第四十五条：因离校较远，家长结伴雇车或找他人代接的，

家长要选择驾驶员和车辆符合相关安全管理要求的来实施（车况

好，手续齐全，驾驶员考核合格，不违章等，并不乘坐三轮车、

农用车、拖拉机、混装车等）。学校要按照上级要求了解实际情

况，发现问题逐级反映，班主任要加强教育，指导学生督促家长

按要求实施。



第四十六条：节假日，学生需外出时，要有大人带领，并选

择合法合格的机动车辆。小学生不得骑自行车上、下学和上路。

行路过程中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安全。乘车乘船有秩序，讲文

明，主动帮助他人。

第六则 卫生规则

第四十七条：保持教室卫生整洁。学生桌面桌洞物品摆放整

齐；个人物品妥善保管，注意保护；桌子前后左右成线，凳子人

走归位，注意爱护；地面洁净无污，不随意丢弃纸屑、铅笔屑、

包装袋等，地面常扫常拖；清洁工具摆放在不显眼的地方，垃圾

桶及时清倒；室内壁挂美观完好，墙面洁净；门窗玻璃常擦常开，

保持室内清新；学生衣物叠放规范整齐；教师用品摆放整齐，长

尺、教鞭等教学用具随身携带或挂在墙上，并禁止学生动用，粉

笔灰等随时用湿布清扫，防止浮沉；学生作业专柜盛放。

第四十八条：保持公共卫生。校园内不乱扔乱倒乱涂乱放，

不随地吐痰。爱护厕所卫生，大小便入坑。积极制止个别同学的

不良行为，主动捡拾垃圾。

第四十九条：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用手摸墙壁，不玩脏

东西。便后、游戏后以及刻用铅笔后，及时洗手。做眼保健操前

先洗手或用手帕将手擦净。

第五十条：讲究个人卫生。脸手常洗衣服常换，头发勤洗梳

理美观，牙齿常刷指甲勤剪，饭前便后洗手洗脸。男生不留长发，

女生不染发，不穿奇装异服，不佩戴金银首饰和贵重物品进校。



第五十一条：注意饮食卫生。学生进校不带不吃零食，不喝

生水，任何时候不购买三无食品、变质食品和垃圾食品（带色素、

防腐剂、怪味的小食品等）。

第五十二条：做好卫生值日。值日学生按正常到校时间到校

后，立即到所分配的卫生区清扫卫生。清扫时注意抓紧时间，不

打闹，尤其是不得用扫除工具打闹玩耍，清扫出的垃圾杂物送到

校东面河滨小区垃圾箱内，进出校门注意安全。

第七则 校内就餐规则

第五十三条：在校内食堂用午餐的同学要在放学音乐后，站

好就餐路行至食堂，到自己班级位置排队就餐。站队要求同于路

队规则，并且注意不得用手揉捏饭票，发出声响，不得不站队直

接去餐厅就餐。

第五十四条：待校外路队全部走出操场区域外，就餐同学在

管理教师的带领下分年级到规定餐厅就餐。就餐前先洗手，领餐

时要排队讲秩序，不吵闹、争抢和奔跑。就餐时讲文明，不敲击

餐具，不说话，有事与负责老师或服务人员打招呼。

第五十五条：就餐宜慢不挑食，不暴饮暴食，并注意节约和

卫生。饭菜量力而行，少盛多要，不剩饭菜。就餐桌凳定人定责，

餐后桌面干净，凳子归位，有秩序退出餐厅，不吵闹逗留。

第五十六条：学生餐后不能立即作剧烈运动，可以在教室内

读书看报或到操场指定区域作简单活动。活动时注意安全，食堂

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管理。



第五十七条：校内就餐同学餐后禁止出校门，非校内就餐

的同学按时上学，不得到校外购买小摊点食品进校食用，以保证

安全。

第八则 礼仪规则

第五十八条：学生早、午上学时，要与家人打招呼：“××

我上学去了，××再见”，待家人回答后出门上学。放学回家时，

也要及时告诉家人：“××我回来了”。

第五十九条：学生上学，穿戴要整洁，不能穿内衣裤和拖鞋

上学，少先队员要佩戴好红领巾。

第六十条：学生平时在校园内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候：“老师

好！”（不必立正鞠躬），老师回礼：“小同学好”、“你好”，或微

笑点头回礼。

第六十一条：在校园内（不包括班级里），学生见到认识的

同学（包含早晨第一次遇见的同学），要主动问候：“××同学好！”，

对方回礼“××同学好！”

第六十二条：同学之间要友好相处，互帮互助，不给他人起

绰号，不以他人的短处或缺陷取乐。无意打扰或冲撞了他人要真

诚主动说：“对不起”，并积极补救，对方要谅解并还礼：“没关

系”；同学之间借用东西，要及时归还，并使用文明语：“××请

您把××借给我用用好吗？”或“您能把××借给我用一下吗？”，

用完后，要双手递给对方，并真诚地说：“谢谢”，对方回礼：“不



用谢”；看到别人摔倒或有困难，要主动上前帮助，被帮助的人

要说：“谢谢”，对方回答：“不用谢”。

第六十三条：不经别人允许，不动不拿别人的东西，不随意

到他人座位上玩耍。

第六十四条：校园内学生举止要文明，课余时间不高声喧哗，

追逐打闹。室内、走廊等公共场所要轻声慢步，上下楼梯右侧单

行，不抢上抢下，遇到老师或客人主动让路。

第六十五条：学生进入办公区域，要轻声慢步。到办公室找

老师有事，要在门前喊：“报告”，老师回答：“请进”，学生进入

办公室，交、接作业要用双手，接受询问要站正，离开办公室，

要说：“老师再见！”，老师回答：“××再见！”

第六十六条：学校领导带领校外客人参观视察校园，或是校

外老师来校听课、讲课等，学生遇见要立正问候：“叔叔好！”、

“阿姨好！”或“老师好！”，活动和走路时要主动让开。

第六十七条：班级上课期间，学校领导带领客人参观检查教

室时，上课老师要站起主动问候：“您好！”，并示意学生起立。

学生起立后齐呼：“老师好！”。来宾并还礼后，学生坐好听从老

师安排。


